
 
（参考翻译） 

 

公告 

2024 年 1 号 
 

关于赞助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 2024 年国庆节期间的广告位通知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 

 

- 根据意大利 1997年 12月 27日颁布的第 449 号法律第 43 条，该条允许所有公共行政部门与

私人实体和非营利协会签订赞助合同，以鼓励创新、实现更经济及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 

- 根据 2010 年 2 月 1 日颁布的总统令 29 号法律第 54 条（允许外交和领事使团与公共或私人

主题、公司、协会、基金会、公民以及一般与意大利或外国的不从事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活动

主体签订的赞助合同）； 

- 根据意大利 2017 年 11月 2 日颁布的部长令 6 号法律第 192条（与私人合作）； 

- 考虑到各意大利和外国公司对支持商业、文化和科学推广活动表现出的兴趣，有意愿提升

其形象并赞助本领事馆组织的宣传意大利的活动。 

 

 

在此声明 

 

旨在 2024 年国庆节庆典向各方提供与本总领事馆签订赞助合同的可能性，以给予展示其标

志与宣传参与公司名称和活动的信息的广告位 

 

 

1. 主题 



 

1.1 2024 年国庆日庆祝活动将于 5 月 31 日在昆明、6 月 3 日在重庆、6 月 7 日在成都举行。 

 

1.2 上述招待会将向居住在该辖区的意大利团体以及其他嘉宾开放，包括地方当局、外

交团体和商业、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伙伴。 

 

 

1.3  在 2024 年共和国节庆祝活动期间，该总领事馆为赞助商提供以下品牌和形象增值机

会： 

 

- 官方渠道展示 ：总领事馆将通过自己的官方渠道发布 2024年国庆日庆祝活动的新闻，介

绍赞助商的历史和活动，并通过超链接链接到它们的官方网站； 

- 社交媒体图表展示：总领事馆将在活动期间制作信息图，其中包含赞助商的徽标，并在

所有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和其他通信渠道上进行推广； 

- 易拉宝和/或背景板: 为活动制作展示赞助商徽标的易拉宝和/或背景板。  

 

1.4 总领事馆将根据收到的赞助方案，根据每位赞助商的业务范围和确保赞助分配公平的需求，

为每位赞助商分配品牌、形象和活动增值机会，如本通知第 3点所述。 

 

2. 赞助要求 

 

2.1 根据 2016 年法令第 50/2016 号的第 80 条（已被 2023 年 3 月 31 日第 36 号立法令第 94 条及

以下条款取代），不存在损害或限制合同能力条件的公共和私人主体均可提出赞助方案。 

 

3. 赞助方式以及提供的服务 

 

3.1 “钻石赞助商”  

赞助金额为 90000.00 RMB（人民币玖万元整）及其以上： 

- 在官方社交媒体和活动官方渠道上徽标的最大尺寸展示； 

- 在活动宣传材料（易拉宝、背景板、信息图、目录等）上徽标的最大尺寸展示； 



- 在以下文案中提及并感谢赞助商：“2024 年意大利国庆节庆典是在。。。。。。的赞

助下举办的”。 

 

3.2  “黄金赞助商” 

赞助金额为 50000.00 RMB（人民币伍万元整）及其以上： 

- 在官方社交媒体和活动官方渠道上徽标的中号尺寸展示； 

- 在活动宣传材料（易拉宝、背景板、信息图、目录等）上徽标的中号尺寸展示； 

- 在以下文案中提及并感谢赞助商：“2024年意大利国庆节庆典是在。。。。。。的赞

助下举办的”。 

 

 

3.3 “白银赞助商” 

赞助金额为 30000.00 RMB（人民币叁万元整）及其以上： 

- 在官方社交媒体和活动官方渠道上徽标的小号尺寸展示； 

- 在活动宣传材料（易拉宝、背景板、信息图、目录等）上徽标的小号尺寸展示； 

- 在以下文案中提及并感谢赞助商：“2024 年意大利国庆节庆典是在。。。。。。的赞

助下举办的”。 

 

3.4 “绿色赞助商” （仅限技术赞助） 

赞助金额为 15000.00 RMB（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及其以上： 

- 在官方社交媒体和活动官方渠道上徽标的小号尺寸展示； 

- 在活动宣传材料（易拉宝、背景板、信息图、目录等）上徽标的小号尺寸展示； 

- 在以下文案中提及并感谢赞助商：“2024 年意大利国庆节庆典是在。。。。。。的赞

助下举办的”。 

 

3.5 “技术赞助” 

对于所谓的技术赞助，由赞助商独家负责和支付的商品供应类型可以包括起泡酒、白葡萄酒

和/或红葡萄酒。  

提交的报价还必须包括商品供应的商业价值，否则将被排除在选择之外，以确定赞助商所属

的类别和相应的可见度优惠，如本通知书第 3.1、3.2、3.3 和 3.4 点所述。 

 

4. 赞助意向书提交  

 



4.1 感兴趣的公司提交赞助的正式形式如下：  

-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根据本通知书附件中的表格），附带

其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并通过电子邮件于2024年5月10日之前（附件格式为PDF，大

小不超过2.5 Mb），发送至重庆意大利总领事馆的以下邮箱：

chongqing.admin@esteri.it；  

- 必须指明要向重庆意大利总领事馆提供赞助的价值或商品供应的类型；  

- 必须包含以下内容，否则将视为无效：a）赞助商公司的注册和纳税人识别号信息；

b）法定代表人或提案赞助者的身份和税号信息； 

- 必须包含关于不存在根据2016年法令第50号的第80条（已被 2023 年 3 月 31 日第 36 号

立法令第 94 条及以下条款取代），对赞助商的合同能力构成不利或限制性的声明； 

- 必须包含赞助商承担所有责任，与品牌展示相关的义务和后续履行的承诺；  

- 须提供代替公证书的自我证明/声明文件(信息统一填写模板)以及承认和接受附表中所

示 “根据欧盟 2016/679 号法规第十三条，关于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的保护信息” （如附

件所示）。 

 

4.2 根据 2003 年第 196 号法令及根据欧盟 2016/679 号法规关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处

理其所有数据要求，所有的赞助商必须同意使用所提供的公司信息及个人信息。 

 

4.3 有限制条件或以不确定方式（如没有亲笔签名）的赞助意向书将不予接受。 

 

4.4 为进一步促进对意大利形象的宣传展示，本总领事馆有权接受在满足本公告所述的相同要求

及排除条款下，在第 4.1条规定的截止日期后提交的赞助意向。 

  

4.5 第 4.4 条中所述赞助商可享受的权利仅涉及在其支付赞助或提供商品和/或服务后组织的活动。 

 

 

5. 赞助意向书评估 

  

5.1 所有赞助商在投递截止日期内向我馆递交的赞助意向书，将由我馆在遵循经济、实效、公正、

公平、公开的主要原则基础上，根据赞助程序相关管理规定进行评估。 

 

mailto:chongqing.admin@esteri.it


5.2 考虑到本公告项目的特殊性，领馆有权接受来自多个赞助商的意向书。 

 

6. 赞助的支付 

  

6.1 总领事馆接受赞助的公共或私人主体须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之前按照赞助合同中注明的方式

支付相应的金额或在活动日期之前按照赞助合同规定的方式提供商品供应，否则将被排除在

广告空间之外，且相关主体将会从预计的宣传广告位中剔除。 

 

7. 赞助的驳回  

 

7.1 下列情况总领馆有权驳回赞助：  

 

a) 根据 120 号条例及 1981 年 11 月 24 号第 689 号法律，存在会阻碍与公共行政部门签订合

同的条件及法律认为有损或限制合同能力的任何其他情况；； 

b) 存在根据 2016 年 4 月 18 日颁布的第 50 号立法令第 80 条的相关排除条件（已被 2023 年 

3 月 31 日第 36 号立法令第 94 条及以下条款取代）； 

c) 认为所进行的活动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且违反意大利法律制度的法律或原则；  

d) 在广告信息中存在可能对领馆形象和/或其活动造成偏见或损害的；  

e) 正处于破产或破产程序中，或存在对提交预防黑手党程序产生妨碍； 

f) 其他普遍不适当原因造成的驳回；  

g) 包含具有政治、工会、哲学和宗教目的宣传原因。 

 

8. 赞助合同  

 

8.1 赞助合同由评估产生的赞助商与总领事两方签订。 

8.2 在任何情况下，总领事馆与赞助商签订的赞助合同中不允许其他主体的代替，除非总领事馆

书面授权。  

8.3 根据 2017 年 11 月 2 日颁布的第 192 号部长令第 6 条第二段，在赞助合同中将加入一个特定

条款，其将允许该总领事馆因外交因素做简单申请，无任何条件或限制的免费终止合同，且

保留退回先前支付的预付款及超出已提供服务的款项的权利。如赞助商不接受该条款的加入，

则赞助合同将无法签订。 



8.4 如发现赞助商提供的赞助意向书或自我声明内容与事实不符，相关主体将受到刑事处罚，并

立即丧失其因基于虚假声明之上所获得的任何服务与便利。 

8.5 项目因非总领事馆原因未能实施，如果已向总领事馆账户完成转账，双方共同协商确定退款

方式。 

 

 

2024 年 3 月 15 日，重庆                                                                            总领事 

                                                                                                                       施启帆 

 


